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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医校发〔2021〕66号 

 
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湖南医药学院网络课程教学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

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医药学院 

2021 年 7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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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化学校教学改革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，丰

富学校课程资源，推动和规范优质网路课程进学校、进课堂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网络课程是指经教务处组织认定，根

据人才培养计划及学生发展需要设置的，供学生选修的以学生线

上自主学习为主的线上课程。 

第三条  必修课、设置有实训内容的选修课原则上不得以网

络课程教学的形式开课。 

第二章  修读要求 

     第四条  课程选修前，教务处面向学生公布线上课程所在

的网络教学平台(或课程链接)及课程简介、线上线下课程学习要

求、学习时间考核方式、答疑时间安排等信息。学生根据选修通

知，在指定时间进入教务网络管理系统选课。线上课程原则上参

照 16 学时/学分的标准，确定学分数，每个学生每学期原则上不

超过 2门。 

第五条  选课时间安排在每学期开学初，选课学生名单由教

务处统一导入网络教学平台，列为该课程的班级成员进行网络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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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学习，并取得在线课程学习资格。 

第六条  学生选定课程后，必须按照规定要求修读，完成全

部教学活动，并参加课程考核。没有办理网上选课手续的，所修

学分无效。 

第三章  过程管理 

第七条  网络课程的教学，采取以学生线上自学学习为主，

教师线上辅导或线下集中辅导及讨论等方式进行。学生在课程开

放时间内完成以下学习任务：观看课程视频、完成作业、参与课

程答疑或讨论、参加课程考核等。学校不统一安排完整的学习时

间和地点。 

第八条  为了更好的督促学生进行学习，监控学习进度，每

门课程配备相应的指导教师负责安排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考核。指

导老师应具有相关专业背景，能根据课程资源进行针对性的辅

导，并熟练掌握网络教学方式等基本要求。 

第九条  指导教师组织选课学生在开学第一周对如何修读

网络课程进行全面指导；对学生观看课程视频、完成作业的情况

进行及时督查及通报，引导学生在线上进行交互学习或讨论，必

要时可以以线下的形式开展集中辅导及讨论。 

第十条  所有网路课程教学开课前应提交《教学计划进度

表》，设有线下集中辅导及讨论环节的提交教学设计方案，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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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方案应根据课程教学需要，不受统一格式规范限制。学校将

线下辅导和讨论纳入教学督导范畴。 

第四章 课程考核 

第十一条  课程考核由指导教师确定考核方式，学习结束后，

由指导教师负责组织课程考试。课程成绩原则上由平时成绩和课

程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。平时成绩和课程考核成绩的判断标准、

依据及其所占比例，由指导教师自行确定并在《教学计划进度表》

中予以明确，并在首次见面课时告知学生，学生课程成绩提交、

录入及成绩分析等由指导老师依据学校相关规定按时完成。 

第五章  教学工作量 

第十二条  线上教学部分，课时核算：一门课程按 6 学时计

算基础工作量，超过 30人，每增加 10 个人，增加 0.3个课时。

线下集中辅道及讨论课时核算：1 个行政班（1 个行政班=30 人）

系数为 1.0（不足 30 人的教学班，系数按 1.0计算），超过 30

人，每增加 1 个人，系数增加 0.005，相同内容第一次开课，课

时系数增加 0.4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湖南医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21日印发 


